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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修订对照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证券监管规则的修订

及实施并结合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

现行《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的部分条款做出如下修订： 

涉及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原因 

第五条 

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并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记

录及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健全的组

织机构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 

（三）熟悉国家有关财务会计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四）具有完成审计任务和确保审计质

量的注册会计师； 

（五）认真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财务审计

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具有良好的

社会声誉，近三年没有因证券期货违法执业

受到注册会计师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公司选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业务资格，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记录，并满足

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健全的组织

机构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 

（三）熟悉国家有关财务会计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四）具有完成审计任务和确保审计质量

的注册会计师； 

（五）认真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财务审计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具有良好的社

会声誉； 

（六）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

的其他条件。 

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当充分考虑

新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近年来因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2020 年

修订）及证券监管环

境变化等进行适应

性修订。 

第八条 

选聘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程

序： 

（一）审计委员会提出选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资质条件及要求，并通知公司审计室开

展前期准备、调查、资料整理等工作； 

（二）参加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在规定时

间内，将相关资料报送公司审计室，审计室

进行初步审查、整理，形成书面报告后提交

审计委员会； 

（三）审计委员会对参加竞聘的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资质审查； 

（四）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拟定承

担审计事项的会计师事务所并报董事会； 

（五）董事会审核通过后报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六）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与会计

选聘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提出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资质条件及要求，并通知公司审计监察部开

展前期准备、调查、资料整理等工作； 

（二）参加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在规定时间

内，将相关资料报送公司审计监察部，审计监

察部进行初步审查、整理，形成书面报告后提

交审计委员会； 

（三）审计委员会对参加竞聘的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资质审查； 

（四）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拟定承担

审计事项的会计师事务所并报董事会； 

（五）董事会审核通过后报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六）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与会计师

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进行适应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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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第九条 

非年报审计业务的会计师选聘适用如下

简单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根据相关审计事项拟订

审计业务要求、目的、完成时间、审计费用等

并通知审计室； 

（二）审计室根据前款要求，遴选符合

条件的承担该审计事项的会计师事务所，并

报审计委员会审核；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公司与

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非年报审计业务且涉及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审核的专项审计报告的会计师

事务所选聘适用如下简单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根据相关审计事项拟订

审计业务要求、目的、完成时间等并通知审计

监察部； 

（二）审计监察部根据前款要求，遴选符

合条件的承担该审计事项的会计师事务所，并

报审计委员会审核；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公司与会

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进行适应性修订 

第十八条 

审计委员会在审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提

案时，应约见前任和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情况认

真调查，对双方的执业质量做出合理评价，

并在对改聘理由的充分性做出判断的基础

上，发表审核意见。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改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在发出董事会会议

通知十个工作日前，向深圳证监局书面报备，

报备内容包括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及相关资料，以及

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和调查记录等。 

审计委员会在审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提

案时，应约见前任和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情况认

真调查，对双方的执业质量做出合理评价，并

在对改聘理由的充分性做出判断的基础上，发

表审核意见。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改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根据证券监管有

关规定及时向证券监管有关部门进行报备或

报告。 

根据证券监管要求

变化进行修订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经2009年4月21日公司2008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09年4月21日起实

施，并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实施，并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